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系
學生數位教材創新開發獎勵辦法
115年5月27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辦法目的
為鼓勵本校學生運用人工智慧、延展實境、數位媒體、互動科技或其他創新工具進行數位教材開發與教學應用，提升學生跨域整合、數位設計與教學實務能力，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系學生數位教材創新開發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跨領域學分學程之經費作主要支應，其他經費為輔助。
第三條　申請對象
本校已申請並具備跨領域數位教材學分學程之修讀資格者。採團隊方式申請；團隊應推派一名代表人進行申請。
第四條　獎勵內容
一、每件通過審查之作品，原則核發獎勵金新臺幣3,000元整。
二、實際核發件數與金額，得視年度經費及審查結果調整之。
第五條　作品內容
申請作品須符合下列方向之一：
一、AI融入教材設計與教學應用。
二、XR（AR／VR／MR）教學內容開發。
三、互動式數位教材、教學媒體或教育遊戲設計。
四、數位課程、學習平台或智慧學習工具應用。
五、其他具創新性之數位學習教材開發成果。
作品須具教學應用價值與實際操作內容，不得僅為概念展示。


第六條　申請資料
申請者應繳交下列資料：
（1） 申請表（含基本資料與作品說明)
（2）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3） 若作品為數位系之畢業專題之作品，須另附企畫書。

第七條　審查方式
由本系邀請相關教師或專家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審查項目如下：
1、 教材創新性與創意表現。
2、 教學應用與實務價值。
3、 技術整合與完成度。
4、 學習成效與推廣潛力。
5、 整體作品品質。
6、 若作品為數位系之畢業專題作品，得參考期中與期末報告評分作為審查依據。
第八條　獲獎義務
獲獎學生或團隊應配合辦理成果分享活動，內容如下：
1、 於作品完成後辦理一場60至90分鐘之實體或線上工作坊，內容包含：
（一）作品開發理念與流程分享。
（二）教材或工具操作示範。
（三）教學實作或體驗活動。
2、 未完成分享義務者，得取消其獲獎資格或追回獎勵金。
第九條　智慧財產權與授權
一、申請作品須為原創內容，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
二、若有侵權情事，由申請者自行負責。
三、獲獎作品須同意授權本系作為教學、成果展示、推廣或非營利使用。
第十條　附則
一、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系另行公告辦理。
二、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系
學生數位教材創新開發獎勵申請表

1、 基本資料
	· 作品名稱：
	
	· 系名：
	

	· 團隊名稱：
	
	· 年級：
	

	· 團隊代表人：
	
	· 聯絡電話：
	

	· 指導教師（無則免填）：
	
	· E-mail：
	

	· 團隊成員（標註學號）：
	


	
	



2、 作品說明
（一）作品類型（可複選）
□ AI教材設計與教學應用
□ XR（AR／VR／MR）教材開發
□ 互動式數位教材／教育遊戲
□ 數位課程／學習平台應用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二）作品簡介（300字內）
（三）教學應用說明
（四）使用工具或技術

3、 經費使用說明

4、 切結與授權
本人（團隊）保證所提交之作品為原創內容，未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並同意獲獎後辦理成果分享活動，並授權作品作為本系教學、展示及非營利推廣使用。
[bookmark: _GoBack]申請人（代表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